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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水安办〔2021〕4号                
━━━━━━━━━━━━━━━━━━━━━━━

关于印发《盈江县水利安全生产监管举报制度》的通知

局机关各股室（站所）：
 为强化水利安全生产的群众监督，鼓励举报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发现并排除隐患，制止和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局安委会研究制定了《盈江县水利安全生产监管举报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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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水利安全生产监督举报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水利安全生产的群众监督，鼓励举报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发现并排除隐患，制止和惩处违法违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上级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细  则
第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举报人）有对其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安全事故和有关安全生产的违法违规行为向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举报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条  举报人可以采取书信、电子邮件、电话、传真、走访等方式举报。举报电话：0692-8185873  传真电话：0692-8185873 举报电子邮箱：yjjdg666@163.com。
第四条  盈江县水利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必须按照《安全举报登记表》的内容要求进行记录。将收集到的有关举报材料报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组织相关股室、站所核查、督办、确认举报事项，确保每一项举报均能得到及时处理，确保辖区内水利项目安全生产正常运行。
第五条  举报内容：
（一）在生产、生活中存在可能引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危及正常生产运营的各类安全隐患；
（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项目生产经营单位各类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行为；
（三）生产生活区域的各类安全隐患；
（四）生产设备、生产车辆的各类安全隐患；
（五）违章指挥、违规操作、违章驾驶等行为；
（六）员工未进行三级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即上岗的行为；
（七）员工无证上岗的行为；
（八）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行为；
（九）隐瞒不报或谎报、延报安全事故的行为；
（十）现场存在安全隐患不及时整改，继续带隐患作业的行为；
（十一）其他安全生产违规、违法行为；
第六条  举报人举报的事项，应是安全员安全检查未被发现，或者虽然发现但未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的。
第七条  举报人举报的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其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第八条  为了便于查证，鼓励实名举报，相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信息进行严格保密，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受理的举报事项经调查属实的，由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按照相关规定责令责任单位、责任人做出整改计划，限期对安全隐患进行整改。
第十条  本制度自2021年11月20日发布之日起生效。



                                  
— 9 —

image1.png




